備取生候補床位 的同意書
1. 成為松濤館住宿生的一員後，我會定期關注住輔組公告的資訊，包括住住輔組網頁的最新消息、MSteams社團貼文以及松濤館布告欄上的資訊等。

2. 入住後我會遵守及配合宿舍相關規定及法規，當個優質住宿生。

3. 我會住滿上下共2學期，若有其他因素無法住滿1學年，我會提早告知住輔組，並且依照規定程序辦理退宿。

4. 我會遵照開館須知規定之入住報到時間辦理進住，如未能於規定期間內進住，我會事先告知住輔組，並且依規定申請展延。

5. 若床位核准後我想要放棄，我會自己到住輔組網頁下載「退宿家長通知書」並填妥、簽章後於115年5月20日(週三)下午4時前繳交。

6. 我同意各房型住宿費依115學年度本校各類場地及設備器材借用維護費收費標準公告為準。

7. 我同意配合寒暑假閉館作業及私人行李放置相關規定，詳細規定將遵照學期末閉館須知辦理。

8. 開學後開放申請寢室異動，請自行填寫【淡江大學學生報告用紙（申請學生宿舍寢室異動單）】（住宿輔導組網頁下載）至住輔組辦公室辦理。申請更換寢室，每學年以1次為限。

9. 若欲申請換至不同房型之寢室(如:原4人雅房，欲換至松二館2人雅房)，則須比照當學年度松濤館住宿費收退費時間表，辦理退宿與進住流程(保證金少補，多則不退)。

10. 因身體因素需睡下舖者，請於115年5月11日(週一)下午5時前，填寫【淡江大學學生報告用紙（特案申請淡水校園學生宿舍）】（住宿輔導組網頁下載）且檢附相關文件後送至住輔組辦公室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